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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NM2

025062

60042 

举报人认为，‚经

与 历 年 遥 感 监 测 影

像、国土二调数据套

合比对，并走访镇、

嘎 查 干 部 和 群 众 查

证，5 处深坑于 2014

开始至 2018 年因行洪

冲刷、民采民用逐渐

形成目前现状，全部

在原河道内。经实地

调查，未发现 2016—

2018 年售卖砂石相关

线索。‛情况不属实，

深坑为 2013 年至 2016

年赵某某和敖某某挖

机采砂形成。 

兴安

盟扎

赉特

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关于‚举报人认为，‘经与历年遥感监测影像、国土二调数据套合比对，并走访

镇、嘎查干部和群众查证，5 处深坑于 2014 开始至2018 年因行洪冲刷、民采民用逐

渐形成目前现状，全部在原河道内。经实地调查，未发现 2016—2018 年售卖砂石相

关线索’情况不属实，深坑为2013年至2016年赵某某和敖某某挖机采砂形成’‛问题部

分属实。 

经再次现场核查，并与历年遥感监测影像、国土二调数据套合比对、走访镇、

嘎查干部和群众查证，5处深坑于 2014 开始至 2018 年因行洪冲刷、民采民用逐渐形

成目前现状，全部在原河道内，面积共计 195.09 亩，分别为 27.58 亩、38.88 亩、

103.89 亩、10.7 亩、14.04 亩，周边部分为林地、部分为滩涂。 

根据反映的‚深坑为 2013年至 2016 年赵某某和敖某某挖机采砂形成‛问题线索，

经走访村民查证，赵某某和敖某某曾在5处深坑中的2处零星取料，用于修葺房屋、

院墙，因属于自取自用，不能确定具体取料时间。 

综上所述，一是经再次查实，5 处深坑于 2014 开始至 2018 年因行洪冲刷、民采

民用逐渐形成目前现状，全部在原河道内。投诉人反映的‚认为‘经与历年遥感监测影

像、国土二调数据套合比对，并走访镇、嘎查干部和群众查证，5 处深坑于 2014 开

始至 2018 年因行洪冲刷、民采民用逐渐形成目前现状，全部在原河道内。经实地调

查，未发现 2016—2018 年售卖砂石相关线索’情况不属实‛问题不属实。二是村民赵

某某和敖某某曾在5处深坑中的2处零星取料，用于修葺房屋、院墙，因属于随取随

用，不能确定具体取料时间，投诉人反映的‚深坑为 2013 年至 2016 年赵某某和敖某

某挖机采砂形成‛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落实整改措施，加

强自然资源管理。 

深坑目前位于水

域岸线内且现状为坑

塘水面，不影响行

洪，依据《内蒙古自

治区河道管理条例》

《关于做好以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

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

界规范林地管理工作

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扎赉特

旗人民政府已组织扎

赉特旗水利局开展坑

塘周边警示牌设立、

削坡、封育等工作，

确保周边群众生产生

活安全。 

阶段

性办

结 

无 



2 

X3NM2

025062

60037 

国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兴安供

电公司未批先占毁林

施工二次调查存在混

淆林地概念情形：1、

苏木政府和蒙东电力

工作人员认为占用林

地面积应该按照设计

方 案 、 树 坑 面 积 计

算，经举报人查阅未

找到关于临时占用林

地应当按照设计方案

面积和树坑面积计算

的法律依据。2、蒙东

电力兴安公司在桃合

木500千伏新能源汇集

输变电工程等 7 个工程

项目用地中均采用未

批先占的方式进行施

工，均在工程完毕后

补手续。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苏木政府和蒙东电力工作人员认为占用林地面积应该按照设计方案、树

坑面积计算，经举报人查阅未找到关于临时占用林地应当按照设计方案面积和树坑

面积计算的法律依据‛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投诉人对苏木政府和蒙东电力工作人员关于占用林地面积计算方式的

解答存在误解，相关工作人员从未提及‚按树坑面积计算‛的表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中‚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申请单位提供的

《工程设计方案》和‚临时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为基础，依据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林地保护一张图和林草湿调查监测融合数据，确定占用的地类及面积，而不是

依据树坑面积确定占用林地面积。 

因此，苏木政府和蒙东电力工作人员所述按照设计方案计算面积属实，按树坑

面积计算不属实。 

2.关于‚蒙东电力兴安公司在桃合木500千伏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等7个工程项

目用地中均采用未批先占的方式进行施工，均在工程完毕后补手续‛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确认，截至目前，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供电公司在科右中

旗区域内正推进 5 项建设工程，具体为《铝都-平川 500 千伏线路工程》《蒙东兴安

盟蒙能右中新能源百万千瓦风储基地 220 千伏送出工程》《平川-右中 220 千伏线路

工程》《桃合木500千伏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突泉右中220千伏线路工程》。

上述项目均于2024年9月29日至2024年11月20日期间，严格遵循法定审批程序，

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后启动建设，目前，其中 3 个项目处于建设实施阶段，尚未完

工；2 个项目暂未启动建设。 

综上，举报人所述‚7 个工程项目用地中均采用未批先占的方式进行施工，均在

工程完毕后补手续‛问题不属实，实际共 5 个工程项目在取得合法手续后开工建设，

不存在林草资源未批先占问题。 

部分属实 

提升农牧民保护林

草资源的法治意

识，营造全民守法

护绿的良好氛围。 

持续深化林草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工

作，切实提升农牧民

保护林草资源的法治

意识，营造全民守法

护绿的良好氛围。 

已办

结 
无 

3 

X3NM2

025062

60032 

2025年6月4日，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

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

郭勒嘎查的200亩集体

草场被铅矿管理区非

法侵占。未得到任何

处 理 意 见 和 解 决 方

式，6月23日又继续破

坏200亩开荒草原全部

䎬地耕种。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关于‚未得到任何处理意见和解决方式，6 月 23 日又继续破坏 200 亩开荒草原全

部䎬地耕种‛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200亩集体草场被非法侵占不属实。举报人所述地点为代钦塔拉苏木霍

林郭勒嘎查与孟恩套力盖矿区工作部边界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地块，该地块根据国

土二调 2009 年数据、国土三调 2023 年数据均为耕地，并非草原。 

经查，该地块为耕地，存在权属争议。6 月 23 日，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罕乌拉

嘎查农民宝某在该地块进行耙地并用无人机飞播方式耕种大豆。 

部分属实 

广泛宣传森林草原

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和政策，切实增强

广大群众草原林地

保护意识。 

1.全面深入调查

核实耕地权属争议情

况，组织涉事各方开

展协商调解工作，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切

实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 

2.广泛宣传森林

草原资源保护法律法

规和政策，切实增强

广大群众草原林地保

护意识。 

3.目前种完的地

块和农作物继续搁

置，不改变土地性

质，待科右中旗人民

政府重新测量划分边

界。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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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NM2

025062

60031 

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前旗居力很镇前进

村四组村民房前屋后

砂石被盗，固体废弃

物等垃圾埋在地下，

盗 挖 的 沙 坑 仍 然 存

在 ， 部 分 用 垃 圾 填

埋，非历史形成；村

西居力很小学东侧 100

米处、居力很中学东

侧300米处盗挖砂石情

况更严重。当地政府

只 是 进 行 了 表 面 清

理，深埋在地下的垃

圾纹丝未动，把清不

走 的 垃 圾 用 黑 土 掩

盖。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前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居力很镇前进村四组村民房前屋后砂石被盗，固

体废弃物等垃圾埋在地下，盗挖的沙坑仍然存在，部分用垃圾填埋，非历史形成‛问

题不属实。 

经核查，涉事地块位于科右前旗归流河路西200米、居力很街北100米处，现状

地类为国有建设用地，2017 年 11 月启动征收工作，2022 年 8 月对该区域征拆后房

屋残留建筑垃圾进行清理，清理后导致该区域地势低于周边区域，形成洼地。2020

年 3 月，取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批复，面积 8.8918 公顷，同年 11 月

出让给内蒙古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比对 2021-2024 年卫星遥感影像及实地

踏勘，涉事区域无盗采砂石痕迹。群众反映的‚砂石被盗‛不属实。 

经核查，涉事区域内不存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科右前旗组织相关部门在该

低洼区域内随机选取三个点位向下挖掘 1.5 米，未见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群众反映

的‚固体废弃物等垃圾埋在地下，部分用垃圾填埋‛不属实。 

2.关于‚村西居力很小学东侧100米处、居力很中学东侧300米处盗挖砂石情况更

严重。‛问题不属实。 

2025 年 6 月 28 日，经自然资源局实地核实，涉事地块位于居力很街南侧、归流

河路西侧，涉事地块内有两个建设项目。 

群众反映的‚村西居力很小学东侧 100 米处‛实地为科右前旗科尔沁镇排水防涝设

施（迪化路与都林街交汇处东南柳川河至前进河防洪排涝沟渠）建设工程，该项目

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现场为一处水坑，因近年来汛期

强降水影响，受雨水冲刷侵蚀自然形成。 

群众反映‚居力很中学东侧 300 米处‛实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该项目于2025年5月29日已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现场存有一处沙堆，为建设项目工程自用。 

3.关于‚当地政府只是进行了表面清理，深埋在地下的垃圾纹丝未动，把清不走

的垃圾用黑土掩盖。‛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涉事区域的大坑内不存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2025 年 6 月 10 日，科

右前旗组织相关部门对涉事区域周边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约 180 立方

米。同时在该低洼区域内随机选取三个点位向下挖掘 1.5 米，未见生活垃圾及建筑垃

圾，同时周边无黑土覆盖痕迹，不存在群众反映的‚用黑土掩盖‛现象。 

部分属实 

持续开展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集中整

治行动，消除潜在

污染源隐患，不断

提升环境治理精细

化水平。 

1.已对居力很镇

前进村四组周边倾倒

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

整治，提升辖区环境

质量。 

2.采取整治与预

防相结合的管理方

式，加大对随意丢弃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行为的处罚力度，全

面提升人居环境。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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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4 

2024 年底，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额

木庭高勒苏木甲哈达

嘎查广核风电公司破

坏嘎查东侧和南侧的

草牧场、林地，建设

风力发电项目，建设

了八个塔座（3000 平

方米），建设了长 20

公里，宽 5 米的道路。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破坏草牧场、林地，建设风力发电项目，建设了八个塔座（3000 平方

米）‛问题属实。 

经核实，该项目为中广核(兴安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实施的中广核兴安盟科右中

旗科尔沁沙地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一期 200MW 风电），其中涉及额木

庭高勒苏木甲哈达嘎查永久占用草地 38.74 亩，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取得自治区林草

局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内林草监许准〔2025〕567 号），包含投诉人所

述 8 个风机塔座（面积 6.72 亩，4480 平方米），均在审批范围内。 

2.关于‚破坏草牧场、林地，建设了长20公里，宽5米的道路。‛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项目共占用林草地252.59亩，其中永久占用草地38.74亩已取得批复；

永久占用林地 0.13 亩，临时占用草地 204.93 亩、林地 8.79 亩，共 213.85 亩存在未

批先建行为，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其中，建设道路面积为 147.16 亩（道路长度约

8000 米，宽 8 米），分别为占用永久草地 28.81 亩、临时草地 109.56 亩、临时林地

8.79 亩。 

部分属实 

加强执法监管，对

违法占用林草行为

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早查处，从源

头杜绝破坏林草资

源的违法违规行

为。 

1.针对未批先建

213.85 亩的问题，其

中涉及占用林地由科

右中旗公安部门依法

调查；涉及占用草地

由科右中旗林草综合

行政执法中队依法调

查。 

2.加快调查处理

涉嫌违法占用林草地

问题，严格依法办

理，及时惩处违法违

规行为，责令违法主

体限期补办手续或恢

复植被。 

3. 加 强 执法 监

管，对违法占用林草

行为做到早发现、早

制止、早查处，从源

头杜绝破坏林草资源

的违法违规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6 

D3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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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8 

兴安盟阿尔山市

阿 尔 山 林 场 有 人 放

牧，大约有800头牛。 

兴安

盟阿

尔山

市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经核实，该内容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该区域位于阿尔山森工公司下属阿尔山林场施业区内。阿尔山森

工公司为内蒙古森工集团下设县处级机构，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

局管理。阿尔山林场施业区总面积 3.55 万公顷，全部为国有林地。 

反映的‚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林场有人放牧‛的内容属实。2000 年，阿尔山森

工公司率先试点家庭生态林场建设，将国有林区资源承包给职工家庭，兼顾生态保

护与职工增收。阿尔山林场施业区内现存 17 个家庭生态林场，均与阿尔山森工公司

签订承包协议，承包期限在30年至50年之间，目前协议均处于有效期内。依照《阿

尔山森工公司规范家庭生态林场及养殖放牧实施方案》文件规定，家庭生态林场每

个养殖户养殖牲畜数量不得超过基础母羊200只（羊总数不得超过360只）、基础母

牛 70 头（牛总数不得超过 126 头）、基础母马 70 匹（马总数不得超过 126 匹）。

现存 17 个家庭生态林场合计养殖牛 1252 头、羊 1673 只，每户养殖数量均在文件要

求数量内，不存在过度放牧、违规放牧情况。反映的‚大约有 800 百头牛‛的内容部分

属实。 

部分属实 

持续完善禁牧工作

长效机制，紧盯家

庭生态林场养殖规

模管控，防止外来

牲畜流入，积极组

织辖区内各级林业

部门做好禁牧工

作。 

依照《阿尔山森

工公司规范家庭生态

林场及养殖放牧实施

方案》文件规定，家

庭生态林场每个养殖

户养殖牲畜数量不得

超过基础母羊 200 只

（羊总数不得超过

360 只）、基础母牛

70 头（牛总数不得

超过 126 头）、基础

母马 70 匹（马总数

不得超过 126 匹）。

现存 17 个家庭生态

林 场 合 计 养 殖 牛

1252 头、羊 1673

只，每户养殖数量均

在文件要求数量内，

不存在过度放牧、违

规放牧情况。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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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扎赉特旗人民

政府审核同意后，在

厂 区 外 路 北 侧 空 地

（属于建设用地）临

时码放秸秆约 2.1 万

吨，反映临时码放秸

秆实际已经在当地堆

放了 4 年，并非临时堆

放。 

2.扎赉特旗兴达新

型建材公司、内蒙古

博能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在建）院内，

扬尘污染，举报人所

反映的主要是因草料

捆绑不实，造成的刮

风 草 料 到 处 飞 散 情

况。 

3.经调取近两年供

暖期在线监测数据，

显 示 日 均 值 达 标 排

放，与 2024 年自治区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的兴达热力有限公

司超标排放答复不一

致。 

 

兴安

盟扎

赉特

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对调查核实情况中，‘经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在厂区外路北侧

空地（属于建设用地）临时码放秸秆约2.1万吨’，反映临时码放秸秆实际已经在当地

堆放了 4 年，并非临时堆放‛部分属实。 

经核查，扎赉特旗永林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投产运营，为帮助解

决企业原材料堆放场地问题，扎赉特旗政府指定了临时堆放区，草包存放时间为企

业生产期（每年 10 月至次年 7 月，视秸秆收储量而定），非生产期没有草包存放情

况。 

2.关于‚扎赉特旗兴达新型建材公司、内蒙古博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在建）

院内，扬尘污染，举报人所反映的主要是因草料捆绑不实，造成的刮风草料到处飞

散情况‛部分属实。 

秸秆打包过程中采用液压打包机打包，压缩后密度约 200-350 千克每立方米，

8-12 个压强，呈块状。但在码垛时遇到刮风天气会出现少量干叶掉落情况，存在个

别秸秆表层飞散的情形。 

3.关于‚经调取近两年供暖期在线监测数据，显示日均值达标排放，与 2024 年自

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兴达热力有限公司超标排放答复不一致‛不属实。 

经兴安盟生态环境局扎赉特旗分局对 2024 年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8

项反馈问题及 26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进行核查，均不存在反映兴达热力有限公司超标

排放的问题。 

部分属实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

机制，加强秸秆存

放常态化监管，减

少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责令该公司加强

环境管理，及时清扫

到位，不影响周边环

境。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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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巴仁哲理木镇

党委政府和旗林业局

不履职，对白音温都

尔嘎查居民在集体公

益林和庄稼地旁建牧

堡的行为以罚代管。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关于‚对白音温都尔嘎查居民在集体公益林和庄稼地旁建牧堡的行为以罚代管‛问

题不属实。 

经核实，投诉人所述的‚牧堡‛实际为‚牧铺‛。巴仁哲里木镇白音温都尔嘎查境内

共有牧铺 20 个，均在 1995 年—2007 年期间历史形成，多以土木结构搭建，经与历

年卫星影像对比核查，未占用公益林和耕地。通过现场勘查、查阅执法记录、行政

处罚案卷，该区域牧铺不存在新建、扩建等违规违法行为，也不存在执法部门以罚

代管的问题。 

因此，投诉人反映的‚在集体公益林和庄稼地旁建牧堡的行为以罚代管‛问题不属

实。 

不属实 

增加日常巡查频

次，严格监管该嘎

查牧堡建设行为。 

持续强化监管力

度，增加日常巡查频

次，严格监管该嘎查

牧铺建设行为。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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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 前 旗 大 石 寨 镇 的

3200 亩草牧场，被兴

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人民政府、大石寨镇

人民政府，非法撤销

举报人的《草原使用

证》，导致 3200 亩草

原被村民及关系户非

法侵占，滥垦滥建、

挖大坑建鱼塘、打水

泥硬化场地、建设冷

库、私建住房，大面

积种田。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前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镇的 3200 亩草牧场，被兴安盟科尔沁右翼

前旗人民政府、大石寨镇人民政府，非法撤销举报人的《草原使用证》‛问题不属

实。 

经核查，涉事地块位于科右前旗大石寨镇永合村魏家沟集体草场，被撤销的

《草牧场使用证》在 1998 年颁发给大石寨镇永丰村村民梁某某。因 1987 年 1 月 26

日，梁某某与大石寨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商品牛群建设合同书》，合同约定镇政府

为梁某某的基本畜群划定 3000 亩的草牧场，并承诺给梁某某发放《草牧场使用

证》。梁某某按照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完成建设后，于 1988 年 11 月 13 日验收合

格。1998 年 2 月 10 日，科右前旗人民政府为梁某某颁发了《草牧场使用证》，面积

3200 亩，位于大石寨镇永丰村辖区。大石寨镇永丰村村民委员会于 1998 年 3 月 1 日

与梁某某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草牧场面积为 3200 亩，承包

期 5 年，即从 1998 年 3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1 日。梁某某所持草原使用证承包合

同到期后，永合村依法收回草场使用权并重新发包，并在2004年5月21日，经科右

前旗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该《草牧场使用证》。对此，举报人多次通过信访及诉讼

途径表达异议。经 2017 年 6 月 22 日科右前旗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梁某某‚诉求不合

理，不予受理‛、2017年11月17日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裁定‛。 

2.关于‚导致 3200 亩草原被村民及关系户非法侵占‛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2003 年 3 月，永合村与王某某、周某曾（周某国父亲）、周某安（周

某林曾用名）三人签订《永合村魏家沟草牧场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载明，经永

合村村委会研究决定，对魏家沟草牧场使用权于 2003 年 3 月 8 日在村委会公开拍

卖，王某某、周某曾、周某安拍卖取得十五年使用权，成为合法承包人。 

3.关于‚挖大坑建鱼塘‛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鱼塘位于大石寨镇永合村魏家沟，原为天然水坑。2016 年，‚国家水土

保持重点建设工程科右前旗永-泉项目区 2016 年永丰小流域‛项目涉及永合村魏家

沟，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栽树取水，将原天然水坑改为蓄水池，2018 年王某某将

蓄水池扩建成鱼塘。因该地块为林地，王某某存在破坏林地建鱼塘问题。经科右前

旗纪委监委交办线索，科右前旗林草局委托旗森林公安局乌兰大坝派出所核查，确

认王某某存在非法破坏林地建设鱼塘的违法行为。2020 年 8 月，科右前旗林草局对

其下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 第 261 号），并将该违建鱼塘拆除。2020 年

10月12日，经原科右前旗森林公安局调查，王某某违法破坏林地4.68亩，对其罚款

31220元，并责令其恢复林地植被。因该鱼塘四周树木较密，大型机械无法作业，无

原地恢复植被条件。2021 年 10 月 6 日，经大石寨镇永合村召开村‚两委‛及村民代表

大会研究，同意由村里提供魏家沟北沟荒坡，由王某某双倍面积（9.36 亩）种植树

木，异地恢复其破坏的林地。经现地核查，补植树木成活率达到 80％以上，符合国

家标准。综上，扩建鱼塘毁林问题已查处到位，鱼塘不再使用已采取放水处理。 

4.关于‚打水泥硬化场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水泥硬化场地面积为 1.6 亩，王某某于 2018 年 7 月建设，2009 年国土

二调、2020 年国土三调成果中地类均为村庄（集体建设用地），但未办理相关审批

手续。综上，水泥硬化地块占用集体建设用地，存在违法占地行为。 

5.关于‚建设冷库‛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王某某在其科右前旗繁盛种植专业合作社周

边陆续建设保鲜库一座、羊舍及管护房屋等养殖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其中：保鲜库

面积 514.43 平方米，圈舍 1103.97 平方米，均属设施农业附属设施；管护房屋 120

平方米，2009 年国土二调成果中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农牧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内自然资字

〔2020〕310 号），设施农业用地无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2020 年，科右前

旗自然资源局核发《设施农业用地备案通知书》（科右前旗〔2020〕农用第 030

号），同意申请建设养殖项目用地，占地面积 6.46 亩，地类变更为设施农业用地。

综上，建设保鲜库已取得相关手续，不存在毁坏草牧场行为。 

6.关于‚私建住房‛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住房面积为0.58亩，系周某国、王某某于2012年建设，2018年国土二

部分属实 

遏制违规行为，全

面禁止林粮间作，

推进生态修复，确

保植被恢复到位，

规范用地管理，维

护用地建设的规范

性与稳定性。 

1.科右前旗林草

局已责令当事人进行

整改，严禁后续林粮

间作行为。委托第三

方司法鉴定机构对王

某某林粮间作行为造

成林地毁坏程度进行

鉴定，将依据鉴定结

果进行查处。 

2.针对涉嫌违法

开垦天然牧草地 4.1

亩问题，经查明违法

开垦人为周某增（已

故），已终止调查

（《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二百五十九条规定，

经过调查，发现行政

案件违法嫌疑人死亡

的，终止调查），责

令周某林（周某增之

子）恢复植被。 

3.针对硬化水泥

地面，建设房屋违法

占地问题，将依法依

规进行立案查处，并

补办用地手续。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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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开始，兴

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古迹乡根基沟村三社

西北侧一采石厂将采

石废弃物堆存在三社

和 四 社 之 间 的 牧 场

上，破坏草场约 2000

亩，扬尘污染。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前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采石场为内蒙古山鹰石业有限公司，该企业成立于 2013

年，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法定代表人为白某某（2019 年已故）；2019 年法定代表

人变更为施某某，企业持续经营至2024年；2024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某，经营状

态延续至今。2013 年，白某某与根基沟村村委会签订《根基沟村村部‚后山沙坑‛承

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企业生产施工期间，清理地表沙土存放位置由根基沟村免

费提供（三社东山沙坑）‛。经实地测量，企业堆料面积为 173.5 亩。2009 年国土二

调成果中地类为天然牧草地 39.88 亩、旱地 92.15 亩、其他林地 23.63 亩、采矿用地

17.52 亩、沟渠 0.32 亩；经套合比对 201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堆料位置不在林保

范围内；经对比2009年—2024年遥感影像图分析，该地地表未有林木，堆占行为发

生在 2013 年-2019 年间，逐年堆积形成，2019 年之后未发生变化。 

经现场核查，该企业主要开采花岗岩原石，弃土场距三社居民北侧约 1 公里，

现堆存量弃料约 55 万立方米。该企业生产以来已落实洒水降尘要求，并使用抑尘网

对易起尘弃料进行苫盖，但在大风特殊天气条件下会产生少量扬尘。 

综上，企业堆存行为属实，涉嫌非法占用林草地和旱地，面积为 173.5 亩，而非

举报人反映的破坏 2000 亩草场；扬尘污染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加大规范征占林草

地监管力度，确保

生态环境不受破

坏。 

1.针对山鹰石业

非法占用农用地行

为，2019年8月旗公

安局因犯罪嫌疑人白

某某死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十六条之规

定，决定撤销此案，

该案件转为行政案

件，旗林草局针对山

鹰石业非法占用草地

行为，已下达行政处

罚，企业已缴纳罚

款。 

2.将督促企业加

快补办占草手续； 

3.组织执法部门

针对山鹰石业非法占

用耕地行为依法依规

调查处理。 

4.督促企业落实

环保责任，做好易起

尘弃料苫盖，在大风

特殊天气加大洒水频

次，减少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 

未办

结 
无 



11 

D3NM2

025062

60040 

针对嘎查集体修

缮受损田间路采石采

砂破坏林草地，面积

共 5.24 亩，并非所述

王某某和陈某某破坏

林地 35 亩。实际破坏

草地行为并未在原有

采坑里新增 5.24 亩，

而是在 2024 年王某

某、陈某某新采挖的

砂坑，当地派出所已

经对 2 人进行了询问，

2 人也承认了破坏林草

地 35 亩，但后续没有

处理结果。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关于‚实际破坏草地行为并未在原有采坑里新增5.24亩，而是在2024年王某某、

陈某某新采挖的砂坑，当地派出所已经对 2 人进行了询问，2 人也承认了破坏林草地

35 亩，但后续没有处理结果‛问题部分属实。 

经再次核查，2024 年 9 月，索根嘎查委托陈某福在索根嘎查前索根艾里历史遗

留民采坑内取料对嘎查受损田间路进行修缮，并非新采挖的砂坑。 

为了固定现场铲车所属证据，巴仁哲里木派出所第一时间，对铲车车主陈某某

进行了询问取证。根据巴仁哲里木派出所对陈某某的询问笔录，其本人陈述承认挖

取面积为 600 平方米（约 0.9 亩）。随后，旗林草局、自然资源局以及公安局，结合

派出所询问笔录及林草局现场勘查结果，本次取料行为系在 2020 年影像图中已形成

的 2.07 亩采坑基础上开采，由旗林草局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对比历年影像得出，新增

破坏林草地面积为 5.24 亩，其中天然牧草地 3.94 亩、灌木林地 1.3 亩。目前，该历

史民采民用坑通过回填压实、撒播草种方式，已完成修复工作。 

综上所述，实际为嘎查集体修缮受损田间路采石采砂破坏林草地，面积共 5.24

亩，并非举报人所述王某某和陈某某破坏林地 35 亩。 

部分属实 

强化林草资源管理

工作，加大巡护巡

查力度，有效遏制

各类破坏森林资源

违法行为。 

1.2025年6月13

日，科右中旗林草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已对

破坏草地非法采石采

砂行为依法立案；对

破坏林地非法采石采

砂行为，巴仁哲里木

派出所将依据林草局

出具的《地类分析报

告书》对涉林违法行

为进行侦查。 

2.林草和自然资

源部门对破坏草原非

法采土、采砂、采石

等行为实施动态监

管，及时发现并制止

破坏草原非法采石采

砂等行为。 

3.强化森林资源

管理工作，加大巡护

巡查力度，有效遏制

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

法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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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兴

安盟突泉县宝石镇综

合执法局将宝合村张

家街社南侧 5 公里处

（南山）1800 亩林地

的围栏毁坏；宝石镇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老头山）有村民放

牧。 

兴安

盟突

泉县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综合执法局将宝合村张家街社南侧 5 公里处（南

山）1800 亩林地围栏毁坏‛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投诉人为宝田村村民，在未获得宝合村荒山承包权的情况下，于 2024

年 3 月开始私自陆续将宝合村张家街屯的村集体 1000 余亩林地、草地设置围栏圈

占，共设置围栏 3000 米。宝合村为维护村集体合法权益，多次与投诉人沟通，要求

拆除围栏，但投诉人拒绝拆除。2025 年 6 月，宝合村联合宝石镇综合执法队对其私

自圈占的全部围栏进行拆除属实，其中损坏围栏 87 米、未损坏 175 米。投诉人所称

‚将宝合村张家街社南侧 5 公里处（南山）1800 亩林地围栏毁坏‛不属实。 

2.关于‚宝石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头山）有村民放牧。‛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投诉人所称‚宝石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头山）‛，实为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由于保护区植被好，附近个别村民偶有半夜偷牧现象，2024 年以来累计处

罚违法行为人15人次，涉及违法放牧牛94头、羊572只，处罚金额合计64520元。 

部分属实 

加强宣传引导和监

督管理，建立长效

机制，做好群众沟

通解释工作。 

突泉县严格执行

《突泉县解决草原过

牧实施方案》的工作

要求，进一步加大执

法巡查力度，依法严

厉打击偷牧放牧行

为。强化政策宣传，

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决杜绝破

坏生态环境现象的发

生。 

已办

结 
无 

 


